


四、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

为了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，任课教师必须遵守教学纪律，有关教学纪律的具体内容及相关处理如下：

1. 根据课表安排，教员需提前 5 分钟到岗做课前准备工作，不得迟到早退。违者扣本月绩效分 2 分。

2. 上课期间未制止学员违反课堂纪律行为(上课睡觉、打电话、玩游戏等)。违者扣本月绩效分 2 分。

3. 不布置作业或对布置的作业不予任何形式的检查。违者扣本月绩效分 2 分。

4. 学员上机练习，教员应每隔 15 分钟巡视全程，给予学员辅导。违者扣本月绩效分 2 分。

5. 不按要求点名、填写课堂记录表。违者扣本月绩效分 2 分。

6. 上课时间脱岗，正常上课时间不在教室。违者扣本月绩效分 3 分。

7. 上课期间接听电话或长期玩手机。违者扣本月绩效分 3 分。

8. 不按照课程体系授课。违者扣本月绩效分 5 分。

9. 未能按时/按质完成校院所授课程授课资料（课程标准、授课计划、教案、实训指导书）。违者扣本月绩效

分 5 分。

10. 私自调课，没有经过教学负责人同意。违者扣本月绩效分 5 分。

11. 上课时间未到岗，没有提前沟通未到岗原因。违者扣本月绩效分 10 分。

12. 学员投诉。违者扣本月绩效分 10 分。

五、周必做

1. 周报。 每周末 24 点之前按照部门要求提交周报(采用钉钉提交)。违者扣本月绩效分 5 分。

2. 周授课资料。 每周末 24 点之前提交本周所授课程资料(PPT、教案、上课录屏或录像)。违者扣本月绩效

分 5 分。

3. OA 系统数据录入。每周末 24 点之前需将本周产生的教学数据及时录入 OA 系统，比如：访谈信息、科目

考试情况、项目答辩、作业情况等。违者扣本月绩效分 5 分。

4. 学术研讨会。每周按时参加部门组织的学术研讨会。因私不能参加者，扣本月绩效分 5 分。

六、附则

1. 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如涉及其他有关未尽事宜，由教学主管部门研究拟订解决方案，报项目负责人、教

育事业部教学经理批准后执行。

2. 本规范由卓京集团教育事业部负责解释。

3. 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卓鼎信息-石化项目教学部、卓京集团教育事业部联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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